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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 

的公告 

 

重要提示： 

1、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在余杭区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

计研发总部，项目总投资额不超过 4.5 亿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本次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尚需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取

得、取得时间以及最终成交价格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交易概述 

1、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州园林”）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在余杭区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

计研发总部，项目总投资额不超过 4.5 亿元，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

宜。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事项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项目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杭政储出[2025]90 号； 

2、土地位置：余杭区（杭州未来科技城 82 号地块），东至天竺桥港河道绿

地，南至顾家桥港河道绿地，西至聚橙路东侧绿地，北至规划绿地。具体位置与

面积以规划条件和实测为准； 

3、土地用途：商务金融用地（B2）； 

4、总用地面积：20,062 平方米； 

5、出让面积：20,062 平方米； 

6、地上出让总建筑面积不大于：32,099.2 平方米； 

7、准入项目类别：总部企业； 

8、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项

目总投资额不超过 4.5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土地使用权最终竞得面积及总价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认的面积、金额为

准，公司将根据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区作为浙江数字经

济第一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和杭州城市新中心，未来随着云城、城西科创大走廊

等项目的推进，在交通基建、数字经济配套和生态建设等领域业务机会巨大。公

司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建设杭州园林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借区域势能，换

发展动能，以科技赋能传统设计为核心，打造杭州园林“数字＋生态”的数字化

创新赋能发展平台，能够进一步夯实公司研发基础，扩大公司在行业的影响力，

增强客户对公司的认可度，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及引进

各类优秀人才，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 

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公司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尚需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取得、

取得时间以及最终成交价格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16 日 


